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齊偉成  

            郭建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複代理人    丁元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齊偉成新臺幣157,24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郭建論新臺幣220,778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5％，餘由原告齊偉成負

擔26％、原告郭建論負擔29％。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240元為原告齊

偉成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778元為原告郭

建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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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齊偉成起訴原以崧揚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崧揚公司）、黃柏森為被告，聲明第1項為：

崧揚公司、黃柏森應共同給付齊偉成新臺幣（下同）575,51

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原告郭建論則以崧揚公司為被告，聲明第2

項為：崧揚公司應給付郭建論838,52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齊

偉成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就黃柏森部分調解成立（本院112

年度審移調字第36號卷第5至6頁），且原告分別數次變更請

求權及減縮請求項目、金額、減縮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最

終變更聲明如下述，並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二第481

至482頁，卷三第67至68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

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被告購買建案名稱

「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預售屋，並分別簽立土

地及房屋買賣契約（房屋買賣契約部分下稱A契約），且黃

柏森、被告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

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6建號即門牌

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A屋）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至齊偉成指定之訴外人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

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一�欄所示之情事，齊偉成自

得依附表一�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欄
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67,104元。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

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B契約），且被

告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4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

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二�欄
所示之情事，故郭建論自得依附表二�欄所示請求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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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479,179元。

　㈢爰依附表一、二�欄所示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齊偉成367,104元，及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

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郭建論479,179元，及112年10月16

日自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三、被告則以：各如附表一、二�欄所示理由等語為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

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房屋，並分別簽立土

地買賣契約及A契約，且黃柏森、崧揚公司已分別於112年2

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邱淑雅名

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

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B契約，且崧揚公司已於112年

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

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㈢A屋、B屋均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

　㈣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就A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

和解並簽署A協議書，被告並已依A協議書約定向齊偉成給付

完畢。

　㈤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就B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

成立和解並簽署B協議書，被告並已依B協議書約定向郭建論

給付完畢。

　㈥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均於111年12月29日通知原告2人驗屋

　　。

　㈦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112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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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

　㈧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部分有理由，被告應給付之數額

分別為齊偉成3,828元、郭建論4,37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齊偉成部分：

　1.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

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

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

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

A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一第167頁）。惟查：

　①A契約第7條第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依法開工日起365個工作

日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3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

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

延利息予買方；第10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

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

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A契約附卷

可稽（本院卷一第25、27頁），自堪認定。

　②A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齊偉成）未來通行路權及乙

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

屋」之內容，然依A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9月1

8日簽訂，B3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七條甲方應於365個工

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

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

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

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

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

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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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

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A契約第7條，未記載A

契約第10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

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

知交屋，被告無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

可能於A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A協議書齊偉成及被告

僅就被告違反A契約第7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

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齊偉成依A契約第10

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

不在A協議書和解範圍，齊偉成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

買方」，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A契約第8條

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

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

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

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

行驗收手續，同條第3項則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

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

期完成修繕。」，第10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

觀之，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

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

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A契約

第8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

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

→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

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

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

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被告另抗辯：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

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

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

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

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

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等

語。然A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賣方應於完成產權移

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同條第3項則約定：「買方應於本買賣標的物辦理產權過戶

期間完成標的物之檢查，限期賣方改善瑕疵之項目，並同意

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一週內辦理交屋手

續，並以現況交屋。如事後再提出瑕疵之項目，則依保固問

題處理。如通知屆滿7日，買方未能依約完成交屋手續，則

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並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嗣

後如發生任何損壞，概由買方負責，但可歸責賣方時，不再

此限。」，有A 契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依

此約定之文義，該條第3項約定之「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

完成交屋」，應以被告已依該條第1項前段約定「於完成產

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

屋」為前提，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已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

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齊偉成進行交屋，其前揭視為

交屋日之主張，自屬無據。

　④查A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A契約10條第1項第4

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齊偉成交屋，惟被告

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齊偉成交

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

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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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

屋。

　⑤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

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

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

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

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定有明文，

此乃法院核減之職權，不待債務人之聲請（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45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9號判決意旨參

照）。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

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當屬

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

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

高。查齊偉成112年5月15日已繳交A屋房地價款8,217,500

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

A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

法使用A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

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

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

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齊偉成請求附表一編號3之銀行貸

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

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

高達約123,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

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

139,698元（計算式：8,217,500元×2/10000×85日=13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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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2.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依消保法第17條第5

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屋稅

3,828元，有無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條款，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

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

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2條第7

款、第1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

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

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

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

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

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

效。」亦為同法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所明

文規定。查A契約乃被告為銷售本件建案，方便與多數消費

者（購屋者）訂約而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此觀A契約

封面印刷「崧揚學墅苑房屋預售買賣合約書」，棟別、姓

名、電話、地址則均為以手寫填載，並於第1頁載明「契約

審閱期」，有A契約存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23頁），被

告對於齊偉成主張A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一節，亦未為爭執，

堪認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⑵又查內政部公告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房

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

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

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3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

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

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

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

「房屋稅以產權移轉過戶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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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

額。」（本院卷一第29頁），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

條第2項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

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

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自屬有

據。

　⑶齊偉成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

（不爭執事項㈠），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

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

一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

如上，謝時松通知齊偉成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

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⑷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

證（本院卷一第55頁），其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

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3,828元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

屋稅3,828元，自應准許。

　3.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

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

貸款利息14,032元，有無理由？

　⑴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業已認定如前述，而系爭

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規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

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

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2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

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

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

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2條第

3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

擔。」（本院卷一第29頁），關於由賣方負擔貸款利息之約

定，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原告

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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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

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自屬有據。

　⑵齊偉成雖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交屋

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

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

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系爭應

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

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齊偉成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

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3所示

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

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⑶齊偉成主張A屋之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

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

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

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共計3

5,080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65

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

頁），故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

至112年5月14日，應為13,714元【計算式：（11,562元＋1

1,598元＋〈11,920元×28日/30日）×40％=13,714元），自

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齊偉成按附表一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

共計157,240元（計算式：139,698元＋3,828元＋13,714元

＝157,240元）。　　

　㈡郭建論部分：

　1.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

否已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郭建論與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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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

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

出B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5頁）。惟查：

　①B契約第11條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109年8月15日之前開工，

110年8月15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2項前段約定賣方

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

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5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

「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

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

方」有B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至78頁），自堪認

定。

　②B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郭建論）未來通行路權及乙

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

屋」之內容，然依B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6月1

5日簽訂，B1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11條甲方應於365個工

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

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

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

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

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

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

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

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B契約第11條，未記載B

契約第15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

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

知交屋，被告無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

可能於B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B協議書郭建論及被告

僅就被告違反B契約第11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

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郭建論依B契約第15

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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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B協議書和解範圍，郭建論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

買方」，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B契約第13條

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

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

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

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

行驗收手續，同條第2項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

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

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

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

付。」，第15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

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

屋。

　②被告雖辯稱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

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B契約

第13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

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

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

9、475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

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

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

即通知郭建論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

採。

　③查B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B契約15條第1項第4

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郭建論交屋，惟被告

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郭建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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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

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

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

屋。

　⑤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

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前開㈠⒈⑵⑤之說明及

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

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

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郭建論112年5月15日已繳

交B屋房地價款9,975,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B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郭建論

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B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

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

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

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郭建論

請求附表二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

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

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50,000元，實屬過高，應職

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

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

169,575元（計算式：9,975,000元×2/10000×85日=169,575

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郭建論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

　　屋稅4,370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

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

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9

頁）。郭建論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11

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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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

謝時松通知郭建論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

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

證（本院卷一第95頁），其主張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規定得

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4,370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

爭執事項㈧），故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4,37

0元，自應准許。

　3.郭建論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

　　之貸款利息50,871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

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

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雖主張依此約定

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

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

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B

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

息應由被告負擔，郭建論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

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理由

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

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郭建論主張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

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

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

日/30日＝9,192元），共計：50,871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

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

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應

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46,833元

【計算式：（13,825元＋13,797元＋14,057元＋〈14,057元

×11日/30日）=46,833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

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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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綜上，郭建論按附表二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

共計220,778元（計算式：169,575元＋4,370元＋46,833元

＝220,778元）。

六、綜上所述，齊偉成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5

7,240元，郭建論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22

0,778元，及均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4日起（本院卷一第197頁）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

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

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

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儭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一：（齊偉成部分）

編

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 新 臺

幣）

原因� 請求權

基礎�

1 違

約

通知

交屋

349,244

元

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

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

A 契 約

第10條

⑴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

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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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遲延 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

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

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

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

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

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

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

款8,217,500元，依每日萬

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349,244

元【8,217,500元×0.0005×8

5日=349,244元】。

第 1 項

第4款

協議書，雙方已就「延

遲交屋」及「延遲取得

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

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

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

「通知驗屋→驗屋→若

有瑕疵→複驗→確認瑕

疵修繕完畢→辦貸款→

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

→交屋」，A契約第10

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

知買方進行交屋」，即

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

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

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

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

屋，無遲延，難認被告

有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

項第4款約定。

⑶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

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

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

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

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

成，視同已完成交屋。

而高雄市鳳山區農會

（下稱鳳山區農會）於

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

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

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

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

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

手續，如未完成，視為

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

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

約定。

2 房屋稅負

擔

3,828元 ⑴依A契約第15條約定，關

於房屋稅負擔之分界點係

以「產權過戶日」為基準

日，與行政院公布之預售

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系

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

系爭應

記載事

項第21

條 第 2

項（消

保法第

17條第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

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

日」，係指「通知買方開

始 進 行 交 屋 程 序 之 時

點」，即通知驗屋之時

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

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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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以「交屋日」為基準

日之規定有違，依消費者

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

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

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

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

2項規定。

⑵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

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

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

為4,071元，交屋日為112

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

擔3,828元【112年1月1日

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

月，31＋28＋31＋30＋22

＝142天，4,071元×142/1

51=3,828元】。

5 項 規

定構成

契約內

容）

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

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

負擔

14,032

元

⑴依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

定，關於貸款利息負擔之

分界點係以「金融機構核

撥貸款日」為基準日，與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

3項但書以「交屋日」為

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

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

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

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

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

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

18條第3項但書規定。

⑵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

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

擔，齊偉成就土地部分貸

款4,150,000元、房屋貸

款2,770,000元，貸款總

額合計6,920,000元，故

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

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

日利息11,562元、112年4

月17日利息11,598元、11

2年5月16日利息11,920

元，小計：35,080元。被

系爭應

記載事

項第18

條 第 3

項但書

（依消

保法第

17條第

5 項 規

定構成

契約內

容）

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

項 但 書 「 通 知 之 交 屋

日」，係指「通知買方開

始 進 行 交 屋 程 序 之 時

點」，即通知驗屋之時

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

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

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

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附表二：（郭建論部分）

告應負擔14,032元（35,0

80元×40％=14,032元）。

共計 367,104

元

編

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 新 臺

幣）

原因� 請求權

基礎�

1 違

約

金

通知

交屋

遲延

423,938

元

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

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

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

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

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

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

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

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

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

款9,975,000元，依每日萬

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423,938

元【9,975,000元×0.0005×8

5日=423,938元】。

B 契 約

第15條

第 1 項

第4款

⑴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

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

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

「延遲交屋」及「延遲

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

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

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

「通知驗屋→驗屋→若

有瑕疵→複驗→確認瑕

疵修繕完畢→辦貸款→

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

→交屋」，B契約第15

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

知買方進行交屋」，即

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

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

1年12月29日即通知驗

屋，即屬通知交屋，無

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

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

款約定。

2 房屋稅負

擔

4,370元 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交

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

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

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

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

日，故被告應分擔4,370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

1日，共5個月，31＋28＋31

＋30＋22＝142天，4,647元

×142/151=4,370元】。

B 契 約

第21條

第2項

B契約第21條第2項「通知

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

「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

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

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

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

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

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

據。

3 貸款利息 50,871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約定 B 契 約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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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 元 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

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郭

建論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

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

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

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

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

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

4,057元×19日/30日＝9,192

元）。小計：50,871元。

第18條

第 2 項

但書

「通知之交屋日」，係指

「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

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

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

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

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

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

據。

共計 479,1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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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齊偉成  
            郭建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複代理人    丁元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齊偉成新臺幣157,24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郭建論新臺幣220,778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5％，餘由原告齊偉成負擔26％、原告郭建論負擔29％。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240元為原告齊偉成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778元為原告郭建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齊偉成起訴原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崧揚公司）、黃柏森為被告，聲明第1項為：崧揚公司、黃柏森應共同給付齊偉成新臺幣（下同）575,5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郭建論則以崧揚公司為被告，聲明第2項為：崧揚公司應給付郭建論838,52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齊偉成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就黃柏森部分調解成立（本院112年度審移調字第36號卷第5至6頁），且原告分別數次變更請求權及減縮請求項目、金額、減縮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最終變更聲明如下述，並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二第481至482頁，卷三第67至68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被告購買建案名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預售屋，並分別簽立土地及房屋買賣契約（房屋買賣契約部分下稱A契約），且黃柏森、被告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6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齊偉成指定之訴外人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一欄所示之情事，齊偉成自得依附表一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67,104元。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B契約），且被告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4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二欄所示之情事，故郭建論自得依附表二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479,179元。
　㈢爰依附表一、二欄所示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齊偉成367,104元，及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郭建論479,179元，及112年10月16日自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各如附表一、二欄所示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房屋，並分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及A契約，且黃柏森、崧揚公司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B契約，且崧揚公司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㈢A屋、B屋均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
　㈣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就A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和解並簽署A協議書，被告並已依A協議書約定向齊偉成給付完畢。
　㈤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就B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和解並簽署B協議書，被告並已依B協議書約定向郭建論給付完畢。
　㈥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均於111年12月29日通知原告2人驗屋
　　。
　㈦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112年5
　　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
　㈧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部分有理由，被告應給付之數額分別為齊偉成3,828元、郭建論4,37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齊偉成部分：
　1.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A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一第167頁）。惟查：
　①A契約第7條第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依法開工日起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3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0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A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27頁），自堪認定。
　②A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齊偉成）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A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9月18日簽訂，B3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七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A契約第7條，未記載A契約第10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A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A協議書齊偉成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A契約第7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在A協議書和解範圍，齊偉成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A契約第8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3項則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第10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A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被告另抗辯：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等語。然A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賣方應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同條第3項則約定：「買方應於本買賣標的物辦理產權過戶期間完成標的物之檢查，限期賣方改善瑕疵之項目，並同意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一週內辦理交屋手續，並以現況交屋。如事後再提出瑕疵之項目，則依保固問題處理。如通知屆滿7日，買方未能依約完成交屋手續，則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並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嗣後如發生任何損壞，概由買方負責，但可歸責賣方時，不再此限。」，有A 契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依此約定之文義，該條第3項約定之「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應以被告已依該條第1項前段約定「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為前提，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已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齊偉成進行交屋，其前揭視為交屋日之主張，自屬無據。
　④查A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A契約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齊偉成交屋，惟被告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齊偉成交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
　⑤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定有明文，此乃法院核減之職權，不待債務人之聲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9號判決意旨參照）。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齊偉成112年5月15日已繳交A屋房地價款8,217,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A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A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齊偉成請求附表一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23,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39,698元（計算式：8,217,500元×2/10000×85日=139,698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屋稅3,828元，有無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條款，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亦為同法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所明文規定。查A契約乃被告為銷售本件建案，方便與多數消費者（購屋者）訂約而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此觀A契約封面印刷「崧揚學墅苑房屋預售買賣合約書」，棟別、姓名、電話、地址則均為以手寫填載，並於第1頁載明「契約審閱期」，有A契約存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23頁），被告對於齊偉成主張A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一節，亦未為爭執，堪認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⑵又查內政部公告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3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房屋稅以產權移轉過戶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29頁），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自屬有據。
　⑶齊偉成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松通知齊偉成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⑷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5頁），其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3,828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3,828元，自應准許。
　3.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貸款利息14,032元，有無理由？
　⑴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業已認定如前述，而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規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2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本院卷一第29頁），關於由賣方負擔貸款利息之約定，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自屬有據。
　⑵齊偉成雖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齊偉成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3所示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⑶齊偉成主張A屋之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共計35,080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65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13,714元【計算式：（11,562元＋11,598元＋〈11,920元×28日/30日）×40％=13,714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齊偉成按附表一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157,240元（計算式：139,698元＋3,828元＋13,714元＝157,240元）。　　
　㈡郭建論部分：
　1.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否已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郭建論與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B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5頁）。惟查：
　①B契約第11條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109年8月15日之前開工，110年8月15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2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5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B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至78頁），自堪認定。
　②B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郭建論）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B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6月15日簽訂，B1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11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B契約第11條，未記載B契約第15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B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B協議書郭建論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B契約第11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在B協議書和解範圍，郭建論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B契約第13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2項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第15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B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475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郭建論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查B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B契約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郭建論交屋，惟被告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郭建論交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
　⑤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前開㈠⒈⑵⑤之說明及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郭建論112年5月15日已繳交B屋房地價款9,975,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B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B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郭建論請求附表二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50,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69,575元（計算式：9,975,000元×2/10000×85日=169,57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郭建論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
　　屋稅4,370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松通知郭建論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本院卷一第95頁），其主張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4,370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4,370元，自應准許。
　3.郭建論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
　　之貸款利息50,871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雖主張依此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郭建論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郭建論主張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共計：50,871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46,833元【計算式：（13,825元＋13,797元＋14,057元＋〈14,057元×11日/30日）=46,833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郭建論按附表二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20,778元（計算式：169,575元＋4,370元＋46,833元＝220,778元）。
六、綜上所述，齊偉成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57,240元，郭建論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220,778元，及均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4日起（本院卷一第19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儭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一：（齊偉成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349,244元

		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349,244元【8,217,500元×0.0005×85日=349,244元】。

		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



		⑴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⑶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3,828元

		⑴依A契約第15條約定，關於房屋稅負擔之分界點係以「產權過戶日」為基準日，與行政院公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
⑵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3,828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071元×142/151=3,828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14,032元

		⑴依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關於貸款利息負擔之分界點係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日」為基準日，與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
⑵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齊偉成就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小計：35,080元。被告應負擔14,032元（35,080元×40％=14,032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367,104元

		


		


		








附表二：（郭建論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423,938元

		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423,938元【9,975,000元×0.0005×85日=423,938元】。

		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



		⑴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4,370元

		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4,370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647元×142/151=4,370元】。

		B契約第21條第2項



		B契約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郭建論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小計：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479,179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齊偉成  

            郭建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複代理人    丁元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齊偉成新臺幣157,24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郭建論新臺幣220,778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5％，餘由原告齊偉成負

擔26％、原告郭建論負擔29％。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240元為原告齊

偉成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778元為原告郭

建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齊偉成起訴原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崧揚公司）、黃柏森為被告，聲明第1項為：崧

    揚公司、黃柏森應共同給付齊偉成新臺幣（下同）575,5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原告郭建論則以崧揚公司為被告，聲明第2項

    為：崧揚公司應給付郭建論838,52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齊偉成

    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就黃柏森部分調解成立（本院112年度

    審移調字第36號卷第5至6頁），且原告分別數次變更請求權

    及減縮請求項目、金額、減縮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最終變

    更聲明如下述，並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二第481至482

    頁，卷三第67至68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被告購買建案名稱「

    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預售屋，並分別簽立土地

    及房屋買賣契約（房屋買賣契約部分下稱A契約），且黃柏

    森、被告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

    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6建號即門牌號碼高

    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至齊偉成指定之訴外人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

    。因被告有如附表一欄所示之情事，齊偉成自得依附表一

    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欄所示項目及金額

    ，共計新臺幣（下同）367,104元。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

    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B契約），且被告

    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

    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4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

    ○0號建物（下合稱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

    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二欄所示之情事

    ，故郭建論自得依附表二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

    附表二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479,179元。

　㈢爰依附表一、二欄所示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齊偉成367,104元，及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

    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被告應給付郭建論479,179元，及112年10月16日自

    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各如附表一、二欄所示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

    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房屋，並分別簽立土

    地買賣契約及A契約，且黃柏森、崧揚公司已分別於112年2

    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邱淑雅名

    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

    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B契約，且崧揚公司已於112年1

    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

    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㈢A屋、B屋均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

　㈣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就A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

    和解並簽署A協議書，被告並已依A協議書約定向齊偉成給付

    完畢。

　㈤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就B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

    成立和解並簽署B協議書，被告並已依B協議書約定向郭建論

    給付完畢。

　㈥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均於111年12月29日通知原告2人驗屋

　　。

　㈦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112年5

　　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

　㈧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部分有理由，被告應給付之數額

    分別為齊偉成3,828元、郭建論4,37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齊偉成部分：

　1.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

    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

    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

    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

    A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一第167頁）。惟查：

　①A契約第7條第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依法開工日起365個工作

    日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3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

    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

    延利息予買方；第10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

    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

    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A契約附卷

    可稽（本院卷一第25、27頁），自堪認定。

　②A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齊偉成）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A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9月18日簽訂，B3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七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A契約第7條，未記載A契約第10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A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A協議書齊偉成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A契約第7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

    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

    在A協議書和解範圍，齊偉成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

    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

    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A契約第8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3項則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第10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A契約第8

    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

    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

    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頁），顯見被

    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

    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

    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

    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被告另抗辯：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

    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

    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

    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

    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

    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等語

    。然A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賣方應於完成產權移轉

    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同

    條第3項則約定：「買方應於本買賣標的物辦理產權過戶期

    間完成標的物之檢查，限期賣方改善瑕疵之項目，並同意於

    產權移轉過戶完成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一週內辦理交屋手續

    ，並以現況交屋。如事後再提出瑕疵之項目，則依保固問題

    處理。如通知屆滿7日，買方未能依約完成交屋手續，則賣

    方不負保管責任，並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嗣後

    如發生任何損壞，概由買方負責，但可歸責賣方時，不再此

    限。」，有A 契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依此

    約定之文義，該條第3項約定之「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

    成交屋」，應以被告已依該條第1項前段約定「於完成產權

    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為前提，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已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

    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齊偉成進行交屋，其前揭視為交屋

    日之主張，自屬無據。

　④查A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A契約10條第1項第4

    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齊偉成交屋，惟被告

    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齊偉成交

    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

    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

    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

    屋。

　⑤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

    損害之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

    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

    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

    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

    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定有明文，此

    乃法院核減之職權，不待債務人之聲請（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45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9號判決意旨參照）。A

    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

    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當屬總額預定

    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

    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齊偉

    成112年5月15日已繳交A屋房地價款8,217,500元，為兩造所

    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A契約上開約定

    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A屋，自

    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

    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

    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

    ，且齊偉成請求附表一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

    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

    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23,000元，實屬

    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

    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

    39,698元（計算式：8,217,500元×2/10000×85日=139,698元

    ，元以下4捨5入，下同），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2.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依消保法第17條第5

    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屋稅

    3,828元，有無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條款，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

    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

    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2條第7款

    、第1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

    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

    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

    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亦為同法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所明文規定

    。查A契約乃被告為銷售本件建案，方便與多數消費者（購

    屋者）訂約而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此觀A契約封面印

    刷「崧揚學墅苑房屋預售買賣合約書」，棟別、姓名、電話

    、地址則均為以手寫填載，並於第1頁載明「契約審閱期」

    ，有A契約存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23頁），被告對於齊

    偉成主張A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一節，亦未為爭執，堪認A契約

    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⑵又查內政部公告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3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房屋稅以產權移轉過戶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29頁），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自屬有據。

　⑶齊偉成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

    不爭執事項㈠），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

    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一編

    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

    ，謝時松通知齊偉成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

    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⑷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

    （本院卷一第55頁），其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

    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3,828元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

    屋稅3,828元，自應准許。

　3.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

    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

    貸款利息14,032元，有無理由？

　⑴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業已認定如前述，而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規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2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本院卷一第29頁），關於由賣方負擔貸款利息之約定，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自屬有據。

　⑵齊偉成雖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交屋日

    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

    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

    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系爭應記

    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

    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齊偉成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

    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3所示理

    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

    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⑶齊偉成主張A屋之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

    ,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

    ，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

    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共計35,080

    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65頁），被告

    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齊

    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

    14日，應為13,714元【計算式：（11,562元＋11,598元＋〈11,

    920元×28日/30日）×40％=13,714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

    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齊偉成按附表一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

    共計157,240元（計算式：139,698元＋3,828元＋13,714元＝15

    7,240元）。　　

　㈡郭建論部分：

　1.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

    否已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郭建論與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

    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

    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

    出B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5頁）。惟查：

　①B契約第11條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109年8月15日之前開工，1

    10年8月15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2項前段約定賣方逾

    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

    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5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

    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

    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有B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至78頁），自堪認定。

　②B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郭建論）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

    （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

    」之內容，然依B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6月15

    日簽訂，B1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11條甲方應於365個工

    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

    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

    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

    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

    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

    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

    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

    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B契約第11條，未記載B

    契約第15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

    ，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

    交屋，被告無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

    能於B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B協議書郭建論及被告僅

    就被告違反B契約第11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

    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

    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

    在B協議書和解範圍，郭建論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

    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

    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

    買方」，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B契約第13條

    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

    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

    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

    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

    行驗收手續，同條第2項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

    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

    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

    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

    ，第15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5條第

    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B契約第1

    3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

    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

    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475頁），顯

    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

    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

    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郭建論驗屋

    ，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查B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B契約15條第1項第4

    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郭建論交屋，惟被告

    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郭建論交

    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

    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

    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

    屋。

　⑤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

    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前開㈠⒈⑵⑤之說明及民法第

    250條第2項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

    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

    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郭建論112年5月15日已繳交B屋

    房地價款9,975,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

    本院審酌被告逾越B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

    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B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

    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

    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

    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郭建論請求附表二編

    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

    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

    月租金已高達約150,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

    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

    69,575元（計算式：9,975,000元×2/10000×85日=169,575元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郭建論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

　　屋稅4,370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

    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

    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9頁）

    。郭建論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

    （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112年5

    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2所

    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

    松通知郭建論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

    ，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

    （本院卷一第95頁），其主張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

    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4,370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

    執事項㈧），故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4,370元

    ，自應准許。

　3.郭建論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

　　之貸款利息50,871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

    ，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

    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雖主張依此約定交

    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

    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

    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B契

    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

    應由被告負擔，郭建論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

    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理由抗

    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

    抗辯，顯不可採。

　⑵郭建論主張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

    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

    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

    日/30日＝9,192元），共計：50,871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

    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

    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應

    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46,833元【

    計算式：（13,825元＋13,797元＋14,057元＋〈14,057元×11日/

    30日）=46,833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

　⒋綜上，郭建論按附表二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

    共計220,778元（計算式：169,575元＋4,370元＋46,833元＝22

    0,778元）。

六、綜上所述，齊偉成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5

    7,240元，郭建論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220

    ,778元，及均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4日起（本院卷一第197頁）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

    ，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

    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儭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一：（齊偉成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349,244元 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349,244元【8,217,500元×0.0005×85日=349,244元】。 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  ⑴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⑶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3,828元 ⑴依A契約第15條約定，關於房屋稅負擔之分界點係以「產權過戶日」為基準日，與行政院公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 ⑵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3,828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071元×142/151=3,828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14,032元 ⑴依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關於貸款利息負擔之分界點係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日」為基準日，與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 ⑵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齊偉成就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小計：35,080元。被告應負擔14,032元（35,080元×40％=14,032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367,104元    

附表二：（郭建論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423,938元 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423,938元【9,975,000元×0.0005×85日=423,938元】。 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  ⑴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4,370元 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4,370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647元×142/151=4,370元】。 B契約第21條第2項  B契約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郭建論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小計：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479,179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齊偉成  
            郭建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複代理人    丁元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齊偉成新臺幣157,24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郭建論新臺幣220,778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5％，餘由原告齊偉成負擔26％、原告郭建論負擔29％。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240元為原告齊偉成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778元為原告郭建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齊偉成起訴原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崧揚公司）、黃柏森為被告，聲明第1項為：崧揚公司、黃柏森應共同給付齊偉成新臺幣（下同）575,5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郭建論則以崧揚公司為被告，聲明第2項為：崧揚公司應給付郭建論838,52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齊偉成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就黃柏森部分調解成立（本院112年度審移調字第36號卷第5至6頁），且原告分別數次變更請求權及減縮請求項目、金額、減縮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最終變更聲明如下述，並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二第481至482頁，卷三第67至68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被告購買建案名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預售屋，並分別簽立土地及房屋買賣契約（房屋買賣契約部分下稱A契約），且黃柏森、被告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6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齊偉成指定之訴外人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一欄所示之情事，齊偉成自得依附表一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67,104元。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B契約），且被告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4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二欄所示之情事，故郭建論自得依附表二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479,179元。
　㈢爰依附表一、二欄所示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齊偉成367,104元，及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郭建論479,179元，及112年10月16日自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各如附表一、二欄所示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房屋，並分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及A契約，且黃柏森、崧揚公司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B契約，且崧揚公司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㈢A屋、B屋均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
　㈣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就A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和解並簽署A協議書，被告並已依A協議書約定向齊偉成給付完畢。
　㈤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就B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和解並簽署B協議書，被告並已依B協議書約定向郭建論給付完畢。
　㈥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均於111年12月29日通知原告2人驗屋
　　。
　㈦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112年5
　　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
　㈧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部分有理由，被告應給付之數額分別為齊偉成3,828元、郭建論4,37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齊偉成部分：
　1.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A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一第167頁）。惟查：
　①A契約第7條第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依法開工日起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3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0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A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27頁），自堪認定。
　②A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齊偉成）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A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9月18日簽訂，B3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七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A契約第7條，未記載A契約第10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A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A協議書齊偉成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A契約第7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在A協議書和解範圍，齊偉成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A契約第8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3項則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第10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A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被告另抗辯：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等語。然A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賣方應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同條第3項則約定：「買方應於本買賣標的物辦理產權過戶期間完成標的物之檢查，限期賣方改善瑕疵之項目，並同意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一週內辦理交屋手續，並以現況交屋。如事後再提出瑕疵之項目，則依保固問題處理。如通知屆滿7日，買方未能依約完成交屋手續，則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並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嗣後如發生任何損壞，概由買方負責，但可歸責賣方時，不再此限。」，有A 契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依此約定之文義，該條第3項約定之「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應以被告已依該條第1項前段約定「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為前提，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已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齊偉成進行交屋，其前揭視為交屋日之主張，自屬無據。
　④查A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A契約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齊偉成交屋，惟被告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齊偉成交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
　⑤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定有明文，此乃法院核減之職權，不待債務人之聲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9號判決意旨參照）。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齊偉成112年5月15日已繳交A屋房地價款8,217,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A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A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齊偉成請求附表一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23,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39,698元（計算式：8,217,500元×2/10000×85日=139,698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屋稅3,828元，有無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條款，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亦為同法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所明文規定。查A契約乃被告為銷售本件建案，方便與多數消費者（購屋者）訂約而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此觀A契約封面印刷「崧揚學墅苑房屋預售買賣合約書」，棟別、姓名、電話、地址則均為以手寫填載，並於第1頁載明「契約審閱期」，有A契約存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23頁），被告對於齊偉成主張A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一節，亦未為爭執，堪認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⑵又查內政部公告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3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房屋稅以產權移轉過戶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29頁），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自屬有據。
　⑶齊偉成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松通知齊偉成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⑷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5頁），其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3,828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3,828元，自應准許。
　3.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貸款利息14,032元，有無理由？
　⑴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業已認定如前述，而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規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2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本院卷一第29頁），關於由賣方負擔貸款利息之約定，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自屬有據。
　⑵齊偉成雖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齊偉成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3所示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⑶齊偉成主張A屋之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共計35,080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65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13,714元【計算式：（11,562元＋11,598元＋〈11,920元×28日/30日）×40％=13,714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齊偉成按附表一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157,240元（計算式：139,698元＋3,828元＋13,714元＝157,240元）。　　
　㈡郭建論部分：
　1.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否已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郭建論與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B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5頁）。惟查：
　①B契約第11條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109年8月15日之前開工，110年8月15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2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5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B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至78頁），自堪認定。
　②B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郭建論）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B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6月15日簽訂，B1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11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B契約第11條，未記載B契約第15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B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B協議書郭建論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B契約第11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在B協議書和解範圍，郭建論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B契約第13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2項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第15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B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475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郭建論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查B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B契約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郭建論交屋，惟被告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郭建論交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
　⑤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前開㈠⒈⑵⑤之說明及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郭建論112年5月15日已繳交B屋房地價款9,975,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B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B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郭建論請求附表二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50,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69,575元（計算式：9,975,000元×2/10000×85日=169,57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郭建論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
　　屋稅4,370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松通知郭建論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本院卷一第95頁），其主張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4,370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4,370元，自應准許。
　3.郭建論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
　　之貸款利息50,871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雖主張依此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郭建論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郭建論主張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共計：50,871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46,833元【計算式：（13,825元＋13,797元＋14,057元＋〈14,057元×11日/30日）=46,833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郭建論按附表二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20,778元（計算式：169,575元＋4,370元＋46,833元＝220,778元）。
六、綜上所述，齊偉成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57,240元，郭建論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220,778元，及均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4日起（本院卷一第19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儭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一：（齊偉成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349,244元

		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349,244元【8,217,500元×0.0005×85日=349,244元】。

		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



		⑴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⑶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3,828元

		⑴依A契約第15條約定，關於房屋稅負擔之分界點係以「產權過戶日」為基準日，與行政院公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
⑵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3,828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071元×142/151=3,828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14,032元

		⑴依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關於貸款利息負擔之分界點係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日」為基準日，與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
⑵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齊偉成就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小計：35,080元。被告應負擔14,032元（35,080元×40％=14,032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367,104元

		


		


		








附表二：（郭建論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423,938元

		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423,938元【9,975,000元×0.0005×85日=423,938元】。

		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



		⑴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4,370元

		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4,370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647元×142/151=4,370元】。

		B契約第21條第2項



		B契約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郭建論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小計：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479,179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2號

原      告  齊偉成  

            郭建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大信  

訴訟代理人  李茂增律師

複代理人    丁元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齊偉成新臺幣157,24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郭建論新臺幣220,778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5％，餘由原告齊偉成負擔26％、原告郭建論負擔29％。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240元為原告齊偉成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778元為原告郭建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齊偉成起訴原以崧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崧揚公司）、黃柏森為被告，聲明第1項為：崧揚公司、黃柏森應共同給付齊偉成新臺幣（下同）575,5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郭建論則以崧揚公司為被告，聲明第2項為：崧揚公司應給付郭建論838,52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齊偉成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就黃柏森部分調解成立（本院112年度審移調字第36號卷第5至6頁），且原告分別數次變更請求權及減縮請求項目、金額、減縮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最終變更聲明如下述，並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二第481至482頁，卷三第67至68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被告購買建案名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預售屋，並分別簽立土地及房屋買賣契約（房屋買賣契約部分下稱A契約），且黃柏森、被告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6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齊偉成指定之訴外人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一欄所示之情事，齊偉成自得依附表一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67,104元。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B契約），且被告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04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建物（下合稱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交屋。因被告有如附表二欄所示之情事，故郭建論自得依附表二欄所示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欄所示項目及金額，共計479,179元。

　㈢爰依附表一、二欄所示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齊偉成367,104元，及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郭建論479,179元，及112年10月16日自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各如附表一、二欄所示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齊偉成於109年9月18日分別向黃柏森、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崧揚學墅苑二期」編號B3之土地及房屋，並分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及A契約，且黃柏森、崧揚公司已分別於112年2月15日以買賣為原因，將A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邱淑雅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㈡郭建論於109年6月15日向崧揚公司購買建案名稱「青崧Ⅱ」編號B1之土地及房屋，並簽立B契約，且崧揚公司已於112年1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B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郭建論名下，並於112年5月23日完成交屋。

　㈢A屋、B屋均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

　㈣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就A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和解並簽署A協議書，被告並已依A協議書約定向齊偉成給付完畢。

　㈤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就B屋之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成立和解並簽署B協議書，被告並已依B協議書約定向郭建論給付完畢。

　㈥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均於111年12月29日通知原告2人驗屋

　　。

　㈦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112年5

　　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

　㈧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部分有理由，被告應給付之數額分別為齊偉成3,828元、郭建論4,37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齊偉成部分：

　1.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否已以A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A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一第167頁）。惟查：

　①A契約第7條第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依法開工日起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3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0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A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27頁），自堪認定。

　②A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齊偉成）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A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9月18日簽訂，B3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七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A契約第7條，未記載A契約第10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A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A協議書齊偉成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A契約第7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在A協議書和解範圍，齊偉成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齊偉成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349,244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A契約第8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3項則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第10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A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被告另抗辯：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等語。然A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賣方應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同條第3項則約定：「買方應於本買賣標的物辦理產權過戶期間完成標的物之檢查，限期賣方改善瑕疵之項目，並同意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一週內辦理交屋手續，並以現況交屋。如事後再提出瑕疵之項目，則依保固問題處理。如通知屆滿7日，買方未能依約完成交屋手續，則賣方不負保管責任，並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嗣後如發生任何損壞，概由買方負責，但可歸責賣方時，不再此限。」，有A 契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7至28頁）。依此約定之文義，該條第3項約定之「視同本標的物已點交，完成交屋」，應以被告已依該條第1項前段約定「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為前提，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已於完成產權移轉過戶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天內，通知齊偉成進行交屋，其前揭視為交屋日之主張，自屬無據。

　④查A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A契約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齊偉成交屋，惟被告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齊偉成交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

　⑤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定有明文，此乃法院核減之職權，不待債務人之聲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9號判決意旨參照）。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齊偉成112年5月15日已繳交A屋房地價款8,217,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A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齊偉成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A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齊偉成請求附表一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23,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39,698元（計算式：8,217,500元×2/10000×85日=139,698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屋稅3,828元，有無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條款，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亦為同法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所明文規定。查A契約乃被告為銷售本件建案，方便與多數消費者（購屋者）訂約而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此觀A契約封面印刷「崧揚學墅苑房屋預售買賣合約書」，棟別、姓名、電話、地址則均為以手寫填載，並於第1頁載明「契約審閱期」，有A契約存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23頁），被告對於齊偉成主張A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一節，亦未為爭執，堪認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⑵又查內政部公告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3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房屋稅以產權移轉過戶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29頁），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自屬有據。

　⑶齊偉成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松通知齊偉成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⑷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5頁），其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3,828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齊偉成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3,828元，自應准許。

　3.齊偉成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貸款利息14,032元，有無理由？

　⑴A契約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業已認定如前述，而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規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2頁），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A契約自應有此應記載事項，且不得違反，否則該部分定型化契約條款應為無效，前開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查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本院卷一第29頁），關於由賣方負擔貸款利息之約定，明顯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自屬有據。

　⑵齊偉成雖主張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齊偉成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一編號3所示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⑶齊偉成主張A屋之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共計35,080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65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齊偉成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13,714元【計算式：（11,562元＋11,598元＋〈11,920元×28日/30日）×40％=13,714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齊偉成按附表一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157,240元（計算式：139,698元＋3,828元＋13,714元＝157,240元）。　　

　㈡郭建論部分：

　1.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

　　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此部分請求是否已

　　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⑴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此部分之請求是否已以B協議書達成和解？

　　被告抗辯：郭建論與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等語，雖提出B協議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5頁）。惟查：

　①B契約第11條第1項係約定賣方應在109年8月15日之前開工，110年8月15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同條第2項前段約定賣方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第15條第1項第4款則約定「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B契約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至78頁），自堪認定。

　②B協議書固有「為保障甲方（指郭建論）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指被告）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補償延後交屋」之內容，然依B協議書所載「甲乙雙方於民國109年6月15日簽訂，B1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第11條甲方應於365個工作日取得使用執照，即中華民國111年1月8日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因受疫情影響，且鄰房多處阻擾公共事業水電接通，並經多次協商，及多次王議員協議，此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天災人禍，致乙方不得不分段、分區施工等等，造成工期延宕，為保障甲方未來通行路權及乙方因延遲交屋故補償協議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因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160工作天，補償延後交屋，故以房屋座落前方同段號之道路用地補償…」內容之完整文義，僅記載B契約第11條，未記載B契約第15條，且所載之違約事實僅有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部分，未有逾期通知交屋之事實，況依被告抗辯通知驗屋即通知交屋，被告無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自不可能於B協議書就此併達成和解，足認B協議書郭建論及被告僅就被告違反B契約第11條約定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一事為協議達成和解。

　③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顯非可採，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既不在B協議書和解範圍，郭建論自得依該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

　⑵郭建論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423,938元，有無理由？

　①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甚明。又B契約第13條係關於「驗收」之約定，其中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同條第2項約定「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第15條始規定通知交屋之期限，自體系上觀之，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通知交屋，當係指驗收合格後之交屋。

　②被告雖辯稱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惟通知驗屋之時點，已於B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又被告自承：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等語（本院卷二第469、475頁），顯見被告亦認為「通知交屋」之時點與「通知驗屋」之時點不同，且「通知交屋」應在「通知驗屋」之後，故被告抗辯：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郭建論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等語，自無足採。

　③查B屋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依B契約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郭建論交屋，惟被告之使用人即代銷人員謝時松係於112年5月15日通知郭建論交屋，有謝時松通知交屋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07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足認被告逾上開約定期限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

　⑤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依前開㈠⒈⑵⑤之說明及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當屬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且無排除民法第252條規定之效力，是本院自得審酌齊偉成依上開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查郭建論112年5月15日已繳交B屋房地價款9,975,0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本院審酌被告逾越B契約上開約定85日始通知郭建論交屋，致其於逾期期間無法使用B屋，自因此受有損害，惟按該約定計算之違約金，利率高達週年利率18.25％（萬分之五/日×365日＝週年利率18.25％），高於111年7月20日施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16％，且郭建論請求附表二編號3之銀行貸款利息於被告通知交屋前應由被告負擔為有理由（詳下述），是本院認按上開約定計算之違約金，換算為月租金已高達約150,000元，實屬過高，應職權核減為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2即週年利率7.3％計算為適當。

　⑥從而，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85日之逾期通知交屋違約金為169,575元（計算式：9,975,000元×2/10000×85日=169,57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2.郭建論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之房

　　屋稅4,370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額。」（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主張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稅應由被告負擔。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2所示理由抗辯，惟交屋日非通知驗屋日，業已詳述如上，謝時松通知郭建論於111年12月29日驗屋，該日顯非交屋日甚明，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齊偉成主張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提出112年繳款書為證（本院卷一第95頁），其主張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數額為4,370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故郭建論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稅4,370元，自應准許。

　3.郭建論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已負擔

　　之貸款利息50,871元，有無理由？ 

　⑴B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本院卷一第79頁）。郭建論雖主張依此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惟依此規定應是「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由賣方即被告負擔，而被告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業已認定如前述，堪認依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約定，112年5月15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應由被告負擔，郭建論主張112年5月23日前之房屋貸款利息由被告負擔，尚非可採。被告雖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理由抗辯，惟通知驗屋日顯非通知交屋日，業已認定如前述，被告抗辯，顯不可採。

　⑵郭建論主張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共計：50,871元，提出貸款利息繳納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復不爭執（本院卷二第482頁），故郭建論得請求被告給付應負擔之房屋貸款利息計算至112年5月14日，應為46,833元【計算式：（13,825元＋13,797元＋14,057元＋〈14,057元×11日/30日）=46,833元），自應准許，逾此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⒋綜上，郭建論按附表二所示請求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20,778元（計算式：169,575元＋4,370元＋46,833元＝220,778元）。

六、綜上所述，齊偉成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57,240元，郭建論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220,778元，及均自112年10月16日民事更正聲明暨陳述意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4日起（本院卷一第19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儭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一：（齊偉成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349,244元 依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齊偉成已繳交A屋總價款8,217,5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349,244元【8,217,500元×0.0005×85日=349,244元】。 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  ⑴齊偉成與被告於112年2月7日成立和解契約即A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齊偉成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齊偉成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⑶依A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買方應於產權移轉過戶完成及銀行貸款放款之日起7日內辦理交屋手續，如未能依約完成，視同已完成交屋。而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於112年2月16日核撥貸款予齊偉成之配偶邱淑雅，齊偉成應於取得銀行貸款放款後7日即112年2月23日前辦理交屋手續，如未完成，視為交屋日，被告未違反A契約第10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3,828元 ⑴依A契約第15條約定，關於房屋稅負擔之分界點係以「產權過戶日」為基準日，與行政院公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房屋稅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規定。 ⑵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071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3,828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071元×142/151=3,828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14,032元 ⑴依A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關於貸款利息負擔之分界點係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日」為基準日，與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以「交屋日」為基準日之規定有違，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被告所提供之A契約關於貸款利息負擔基準日之規定應屬無效，而應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規定。 ⑵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齊偉成就土地部分貸款4,150,000元、房屋貸款2,770,000元，貸款總額合計6,920,000元，故房屋占貸款比例40％，齊偉成已經繳納112年3月16日利息11,562元、112年4月17日利息11,598元、112年5月16日利息11,920元，小計：35,080元。被告應負擔14,032元（35,080元×40％=14,032元）。 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依消保法第17條第5項規定構成契約內容）  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齊偉成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367,104元    

附表二：（郭建論部分）

編號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因 請求權基礎  1 違約金 通知交屋遲延 423,938元 依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内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本件於111年8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至遲應於112年2月19日前通知交屋，惟實際通知交屋日為112年5月15日，遲延85日，112年5月15日郭建論已繳交B屋總價款9,975,000元，依每日萬分之5計算違約金為423,938元【9,975,000元×0.0005×85日=423,938元】。 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  ⑴郭建論與被告於111年12月14日成立和解契約即B協議書，雙方已就「延遲交屋」及「延遲取得使用執照」等爭議達成和解，郭建論此項請求無權利保護必要。 ⑵所謂交屋，程序包括「通知驗屋→驗屋→若有瑕疵→複驗→確認瑕疵修繕完畢→辦貸款→貸款撥下來→通知交屋→交屋」，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稱「通知買方進行交屋」，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之代銷人員謝時松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驗屋，即屬通知交屋，無遲延，難認被告有違反B契約第15條第1項第4款約定。 2 房屋稅負擔  4,370元 依B契約第21條第2項約定交屋日前房屋稅由被告負擔，故依年度日數比例分擔稅額。112年度房屋稅為4,647元，交屋日為112年5月23日，故被告應分擔4,370元【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共5個月，31＋28＋31＋30＋22＝142天，4,647元×142/151=4,370元】。 B契約第21條第2項  B契約第21條第2項「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房屋稅，應屬無據。  3 貸款利息負擔  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約定交屋日112年5月23日之前房屋貸款利息由賣方負擔，郭建論已於112年3月3日繳納利息13,825元、112年4月3日繳納利息13,797元、112年5月3日繳納利息14,057元、繳納112年5月4日至112年5月22日利息9,192元（14,057元×19日/30日＝9,192元）。小計：50,871元。 B契約第18條第2項但書    B契約第18條第3項但書「通知之交屋日」，係指「通知買方開始進行交屋程序之時點」，即通知驗屋之時點，被告於111年12月29日即通知開始進行交屋程序，郭建論請求被告負擔貸款利息，應屬無據。   共計  479,179元    





